
110年車輛產業發展推動計畫
提升車輛產業國際競爭力

車輛中心
產業發展處郭甦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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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前言

 計畫依據：車輛產業發展推動計畫

 計畫對象：汽機車整車及零組件廠商

 計畫目標：協助整車擴大外銷量、零組件打進原廠

供應鏈體系&擴大ＡＭ市場占有率，發展智慧化產

品、提升廠商之研發技術，增強國內車輛產業產品

國際競爭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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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計畫方向

 針對整車廠擴
展海外市場所
擬定的市場開
發策略，給予
彈性協助。

提升國際競爭力

協助整車廠

外銷

各家廠商規模、競爭策略、所需之輔導方向不同，
策略性協助廠商差異化、專精化，並強化競爭優勢

協助零組件

進入OE體系

協助零組件
擴大AM市場

占有率

協助發展智慧
化產品、

提升技術層次

 協助廠商發
展智慧化之
產品，提升
研發技術。

 輔導中小型零
組件業者通過
法規，取得輸
歐/美認證。

 協助零組件廠參
與車廠的協同設
計開發作業，以
提升技術並強化
合作依存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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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實施方式

工業局
輔導款50%(含以下)

業者
自籌款50%(含以上)

運用國內
法人能量
協助輔導

 每案政府輔導款金額以100萬為限，業者自籌款需占全案總經費50%(含以

上)。

 業者申請之計畫總經費不得在委員評審後進行調整，即被委員刪減之輔導

款需由業者增加其自籌款補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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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輔導範圍

產品輔助設計 汽/機車 產品研發改良

零組件/車用電子研發改良 國外驗證協助

利用模擬軟體進
行結構、機構、
熱流分析，優化
產品性能，縮短
產品開發時程。

就檢測之觀點提供
產品改良建議，以
提升產品性能，縮
短檢測時程。

從開發階段參與設
計，並就檢測觀點
提供產品改良建議，
以通過廠規、國際
法規。

協助業者取得
證書，進入國
際市場。

胸
部

小
腿

e9



7

5. 申請資格

依法登記(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工廠登記證)且依法

繳交營利事業所得稅者之汽機車整車/零組件製造廠。

公司及其負責人之銀行無貸款逾期未還。

公司淨值不得低於實收資本額1/2以下。

公司及其負責人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者。

非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企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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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執行流程

 投件申請
 備妥資料送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辦理。
 送件前可先自行查對，確認各項申請應

備資料及計畫書內容符合規定。
 報名截止日期：110年1月29日。

 資格文件檢查及計畫審查
 書面審查

申請廠商依「計畫執行單位」之通知，
於三天內補具/修正相關申請資料。並準
備出席計劃審查簡報會議。

 計畫審查
由「計畫執行單位」召開評審委員會議，
根據評審項目進行評選，廠商依通知時
間出席審查會議。(預訂於2月底舉辦)

 計畫核定
 評審通過之廠商，由「計畫執行單位」

彙總報工業局核備。

 簽約執行

註1：資格文件檢查或計畫性質審查不符者，以退件、轉介或建議廠
商改送其他政府輔導計畫申請。

註2：審查作業時程：自申請收件截止日起至審查完成函覆結果，約
需一個月；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。

詳閱申請須知

參加說明會

備妥資料

投件申請

資料文件檢查

委員評審

工業局核備

簽約執行

通知廠商

符合

通過

不符合

不通過

補/退件
(註1)

註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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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審查 評審會議 簽約 期中審查

• 2月~3月

• 時間：6月
• 型式：書面報告

期末審查 成果發表會

• 送件截止日：1/29
• 車輛中心負責審查應
備資料和計畫書內容

• 時間:2月底（待確定）
• 核定:評審委員核定結果與補助款金額

11月底辦理
期末委員審查會

• 時間:12月初
• 辦理方式

1. 專題演講
2. 輔導廠商案例分享
3. 廠商樣品展示

6、 執行流程

付款

簽約內一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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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應備文件

輔導申請表

廠商基本資料表

提升車輛產業國際競爭力計畫書

近二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簽證查核報告書註

完稅證明(國稅局申請或401報表)註

無退票證明(往來銀行出具)

企業信用報告書(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)

個人資料使用告知事項暨授權同意書 (包含計畫主持人計畫聯絡人）

註1: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若為影本須加蓋企業大小章。若無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書，則需檢具營利事業
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財務報表。

註2:最新一期的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（401號報表），並加蓋企業大小章。也可出具國稅局欠稅查詢
情形表。

註3:文件若為影本需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章，如為新創公司者請以可供佐證之財務資料，或原有公司財務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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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注意事項

每家廠商以申請1案為限。

母公司及子公司於同年度分別申請本輔導計畫，其輔導內容、

項目、產品不得相同。

計畫簽約後廠商自籌款應於一個月內依審議核定金額全額一次

性支付。

計畫需於年底前(12月15日前)結案。

廠商需要配合進行期中、期末審查及期末成果展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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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評分指標

評分

指標

計畫

結構

計畫

內容

計畫

管理

經費

編列

財務

狀況

預期

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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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諮詢窗口

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

產業發展處國際合作課

郭甦寰

Tel ： 04-7811222 分機 2535

E-mail：francy@artc.org.tw

歡 迎 提 案


